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叶城县公安局全局食材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新疆喀什市百合苑三期九号楼2单元2081室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1年12月20日 16:0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2021]14067号-001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叶城县公安局全局食材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14120000
最高限价（元）：14120000
采购需求：
   标项名称:叶城县公安局食材采购
   数量:1
   预算金额（元）:14120000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标项 1，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标项1：(1)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开户银行许可证；(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投标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0年财务审计报告，新公司提供近三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4)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近3个月的完税证明；
(5)依法缴纳近3个月的社会保险的凭据（需提供投标截止日前近3个月的员工社保汇总及明细单）；(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承诺书；(7)投标单位（供应商）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8)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无尚在处罚期内的不良行为记录；(10)在有效期内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11)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12)投标供应商必须具有相应的储存能力及配送能力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1年11月29日至2021年12月06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5:00至19: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喀什市百合苑三期九号楼2单元2081室
方式：线下获取
售价（元）：0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0日 16:0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叶城县锦江宾馆会议室 
开标时间：2021年12月20日 16:00
开标地点：叶城县锦江宾馆会议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无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叶城县公安局
地 址：叶城县解放北路08院
联系方式：0998-728881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建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喀什市百合苑三期九号楼2单元2081室
联系方式：1535258671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丛朝滋
电 话：15352586711

